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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GmbH)的设立 

 
有限责任公司是企业家在德国最喜欢运用的一种公司法律形式。股东对第三方不用承

担个人责任，公司也只承担以其资产为限的债务。 

 人员设置 

公司需要至少有一个股东，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股东至少需要任命一位

总经理。总经理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负责处理公司的日常业务，不一定非是股东本

身。在德国管理公司，经理本人需要申请居留许可（参照下面关于签证的部分）。申

请居留许可和公司建立注册是两个过程，互相并不抵触。可以同时进行，或者先后进

行。 

 注册资本金 

在德国注册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金为 25，000 欧元（二万五千欧元）。公司

只需要首先支付一半，即 12，500 欧元就可以进行登记注册了。 

 成立公司的程序 

（1）起草公司章程以及任命公司的经理。 

这些文件需要在德国公证处进行公证。通常情况下，凭借商务签证股东和经理可以亲

自到德国参加公证。这些文件需要股东和经理签字，不能通过律师代理。但是经理的

签字可以通过德国驻中国使领馆进行签字认证得到满足。因此，经理也可以不必参加

德国的公证程序 。 

 

（2）开立公司企业帐户 

股东在德国要开设公司的银行帐户。并且将注册资本转入到公司帐户中。资金到账

后，银行将开具资金到账证明，用于商业登记。通常公司经理需要亲自来德国进行银

行的签字程序。 

 

（3）商业登记注册 

在德国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进行商业注册。要向法院提交公司章程，地址，股

东，经理等信息。通常公证处在收到入资证明后，会向法院提交相关的登记申请。公

司在成立期间，可以短期租用虚拟办公室作为公司临时地址。 

 

商业登记主要记录企业所有的信息，任何人均可以查阅。总费用与企业的注册资本，

企业形式等因素有关。主要包括公证费，在地方法院注册和在联邦公告中公布的费

用。 

 

（4）财政局登记和工商登记 

在开始营业以前，每个企业主必须在所在的市或者县的财政局和工商局填写表格，登

记其计划从事的经营活动，之后可以获得税号。此外部分行业还必须获得经营许可。

如药店，房地产开发商，经济公司，餐馆，旅店，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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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工商会（IHK）和手工业协会(Handwerkskammer)是当地工商业经营者利益的

代表。会员资格是强制的。随着营业登记的完成，无需另行进行申报，自动成为会

员。会员费用是根据企业的销售额确定。 

 

（5）所需时间 

通常情况下，成立公司所需要的时间为 3 到 4 周 

 

（6）购买空壳公司 

在德国，根据法院的判决，是允许使用公司壳的。也就是说，可以直接购买一个已经

建立好的空壳公司。这样做的优点是办理速度较快。当然相应的服务费用较高。 

 

2. 成立代表处 

 
首先代表处并不是一个法律实体，只能进行准备性的活动，如市场调研，联络等。不

能签订合同，不能开具发票，也不能替母公司收取帐款，也就是说不能从事任何经营

活动。德国由于没有代表处的概念，所以通常只能登记注册为非独立分支机构。 

 

代表处在展览会上很难获得欧洲厅的展位。 

 

设立需要凭借如下材料向工商管理局进行申报，原则上不需要进行法院登记： 

 母公司商业登记 

 代表处的办公地点 

 如果有德国的银行帐号，需要出示 

 

3. 入境签证，居留许可，以及自 2012 年 8 月 1 日后法律的更改 

 
非欧盟国家的公民在德国短期逗留，须持有申根签证。如果在德国逗留超过 90 天，需

要有居留许可或者定居许可。可以先获得德国大使馆签发的签证，然后到德国当地相

关的外国人管理局将签证转化为居留许可。 

 申根签证 

投资人可以申请商务签证来德国设立公司。可以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的德国使

领馆申请。签证材料可以参见德国大使馆网站的最新要求。 

 长期居留 

a. 对于想作为公司总经理在德国工作的人士，需要根据德国居留法第 21 条申请自营职

业的居留许可。德国居留法经过多次的修改，最新的修改自 2012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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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要投资者的项目具有经济利益或者符合地区的需求 

（2）资金上要有保障。 

（3）商业计划书。 

 

商业计划书是申请签证的关键。投资者需要向德国的 IHK 展示其商业活动对德国的利

益所在。主要包括投资者的经商的经验，投入的资本额，经营的范围，创造的工作岗

位，预算等等。我们事务所将凭借我们的经验和您的实际情况为您制作一份完善的计

划书。 

 

凭借商业计划书，公司章程等其他大使馆要求的资料，自营者可以向大使馆提交签证

申请。根据德国大使馆的规定，处理时间至少为 12 周。如果经理拿到签证后入境，可

以到外国人管理局更换有效期通常为一年的居留许可。如果投资者的项目运行成功，

并显现成效，且经理已经有 3 年作为经理的居留许可，交纳了养老金，且能继续保证

生活开支，3 年后可以获得长期居留许可。 

 

b. 非独立从业者的居留。 对于普通雇员来说，需要获得工作许可。即德国联邦劳工局

的批准。劳动局首先要看是否有合适的德国雇员或者其他欧盟国家的雇员可以胜任这

个岗位，如果没有，那么将会发放劳动许可。因此需要在职位描述时阐述为什么这个

雇员可以替代德国员工，比如主要利用语言优势等等。这样比较容易通过。 

 

特殊的职业群体不需要劳工局批准，就可以获得居留许可。包括：受雇的总经理，高

管层雇员，科学工作者等等。 

 

c. 自 2012 年 8 月 1 日起，德国引入欧盟蓝卡制度，以吸引人才，创造就业。通过这种

形式，非欧盟成员国的人员得以更快地获得居留许可并在德国工作。蓝卡的目标群主

要是专业人士：如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数学家或者电脑专家。发放的条件： 

（1）德国高校或者德国承认的外国高校毕业，或者拥有 5 年工作经验所证明的执业资

格。 

（2）年薪的要求：如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数学家或者电脑专家等，根据工作合同

能证明达到年薪税前 36192 欧元，其他行业 46400 欧元。 

欧盟蓝卡的有效期首次最多 4 年，如果工作合同小于 4 年，那么蓝卡的期限与工作合

同相同，再附加 3 个月。 

 

获得蓝卡后的长居许可: 欧盟蓝卡的持有者，当他至少已经工作 33 个月，并且在这段

时间内一直交纳养老保险。那么他可以申请长居许可。如果持有者能够证明他的德语

水平已经达到 B1 水平，则可以将上述期限缩短为 21 个月。 

 

对于德国高校的毕业生来说，具备以下条件，即可获得定居许可：根据居留法 18 条(工

作签证)，18a（欧盟蓝卡），21 条(自主经营)获得居留许可已经满两年，且工作职位仍

然存在，已经交纳 24 个月的养老保险，则可以申请德国定居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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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ür weitere Informationen kontaktieren Sie gerne direkt unser EGSZ China Desk: 

潘女士                                                 王先生 

( 国语，粤语，德语 )                                     （国语，英语，德语） 

电话:  0049─211─17 257 35                           电话：0049-211-17 257 38 

手机:  0049─177─9733 090                            手机：0049-151-4326 6623 

电邮:  s.pan@egsz.de                                         电邮：c.wang@egsz.de 

http://www.egsz.de/china                           http://www.egsz.d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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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htliche Hinweise 

 

Die im Text enthaltenen Informationen sind allgemeiner Natur und nicht auf individuelle 

Entscheidungssituationen ausgerichtet. Hierzu empfehlen wir stets eine passende fachliche 

Beratung. Trotz sorgfältiger Bearbeitung der Information übernehmen wir keine Gewähr für 

den Inhalt des Tex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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